附件 1

公務人員住宅及福利委員會辦理全國公教員工集購禮券（提貨券）登記、繳款及領取相關事項說明
一、提貨券種類與折扣
（一）本次集購之提貨券為家福公司（家樂福）發行之「商品禮券」，面額為500元，可在家樂福量販店全省63家分店使用。
（二）因廠商於出售提貨券時已開立統一發票，故持券消費時不另開立統一發票。
（三）提貨券使用無限制，無使用期限，廠商並已提供足額履約保證。
（四）折扣率為4.5％。如購買500元提貨券100張，應付金額：500×（1－0.045）×100＝47,750元
二、登記購買提貨券
（一）請各機關人事人員至本會公務福利e化平台（http://eserver.hwc.gov.tw/）之團體發起專區/愛心團購發起/發起中的團購/集購家樂福提貨券項下登記，密碼如下：c9ts32y4，請妥善保管。
（二）各機關登記時注意事項如下：
１、e化平台操作等問題，請逕電諮詢專線：：(03)5744390分機3207；亦可於教學教室下載操作手冊。
平台登入等問題，請逕電E政府服務專線：02-77388066 

２、登記期間自98年12月23日起，至99年1月15日截止。
３、各機關應指定人事人員1名專責辦理登記；同一機關有2人以上重複登記，則由本會逕予刪除。
４、各機關最低登記購買提貨券額度為100張，得以2張提貨券為基數增加；不足100張請勿登記。截止日前，均可增刪修正。
５、*為必填欄位，均應確實填寫。
６、請填入各機關欲購提貨券張數（非購買金額）。
三、收、繳款與匯款
（一）登記截止後，如各機關登記認購提貨券總數達6,000張（面額3百萬元），將以e-mail通知各機關依照登記購買張數向同仁收取價款及辦理匯款；所需匯費以公務預算支應。
（二）各機關辦理匯款時間為99年1月20日至22日。
（三）匯款帳戶：台新銀行建北分行，戶名：家福股份有限公司，帳號：00301070596700。
（四）匯款後，請將匯款單據傳真至家福公司，傳真電話：
02-87913545；連絡電話：李小姐02-27923478
四、提貨券領取
（一）領取提貨券時間：
１、中央各機關：99年2月3日（星期三）上午9時30分至11時30分。
２、地方政府各級機關：99年2月3日（星期三）下午2時至5時。
（二）領取提貨券地點：公務人員住宅及福利委員會會議室（台北市濟南路1段2－2號8樓）
（三）各機關應指派專人來會領取提貨券，領取人請攜帶國民身分證及服務證件，並以出差登記。委託他機關代領者，應出具委託書。
（四）提貨券請當面點清並妥善保管，離會後如有短少，本會概不負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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